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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余德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信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信智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徐乙司  

电话 0755-27589223 

传真 0755-27589281 

电子邮箱 1062232980@qq.com 

公司网址   

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南昌社区南昌第一工业区 5 栋

30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0,771,883.08 14,762,011.40 -27.0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83,677.87 6,658,908.29 -70.2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20 0.67 -70.1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9.55% 54.8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80.97% 54.89% - 

（自行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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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610,502.02 1,911,712.59 36.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0,176.26 -592,351.16 -695.1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66,046.32 -620,627.10 -490.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3,024.63 -187,796.10 1,07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09.44% -8.5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85.18% -8.9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06 -683.33%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710,250 47.1025% 5,289,750 10,000,0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275,250 42.7525% 5,289,650 9,564,900 95.649%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289,750 52.8975% -5,289,75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2,702,250 27.0225% -2,702,25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0,000,000 - 0 1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广东达华

金控实业

有限公司 

1,423,750 5,289,750 6,713,500 67.135% 0 6,713,500 

2 余德俐 1,552,500 1,298,900 2,851,400 28.514% 0 2,851,400 

3 中山市聚

光企业投

资有限公

435,000 -800 434,200 4.342% 0 4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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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4 余德堂 0 400 400 0.004% 0 400 

5 锦融通用

（北京）投

资有限公

司 

1,299,000 -1,298,900 100 0.001% 0 100 

6 徐艳来 0 100 100 0.001% 0 100 

7 中山市锐

华股权投

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0 100 100 0.001% 0 100 

8 王方洋 0 100 100 0.001% 0 100 

9 王巧平 0 100 100 0.001% 0 100 

合计 4,710,250 5,289,750 10,000,000 100% 0 10,00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余德俐系广东达华金控实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余德俐与广东达华金控实业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租赁准则 

财政部 2018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

则”），本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21

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无。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报告期，本公司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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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麦允杰、林广文分别持

有的胜裕丰 30%、50%股权的议案，该股权购买事项已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本次购买

完成后，公司持有胜裕丰 80%股权，胜裕丰自此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2021 年 9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陈世战、王学均共同出

资设立中山市艾菲泽尔冷链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陈世战、王学均出资分别为 40 万元、38 万元、

22 万元，艾菲泽尔 4 名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均由公司直接委派。公司自艾菲泽尔成立之日起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有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1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

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